
我的城市冒險─寶高繪畫徵件 
 

徵件主題  

寶高智慧產業園區坐落在新北市新店大坪林地區，請以繪畫記錄你走進這裡的小小城市冒險，

刻畫不同的房屋、藝術作品、動植物、巷弄裡的人物……任何吸引人的美麗風景。 

 

徵件時間 即日起至 112 年 10 月 16 日止 

 

收件規格與方式 

1. 符合徵件主題，並未曾參與類似徵件、競賽或活動之繪畫作品。 

2. 作品規格：作品尺寸以四開（54.5*39.3cm）紙張為原則，誤差勿大於±10％，不限紙張材

質與直橫式方向，無須裱框；水彩、蠟筆、油彩、水墨、鉛筆素描、拼貼……等繪畫技法與

媒材不限，唯不可使用電腦繪圖或合成方式進行創作。 

3. 作品交件方式 

（1）報名參加 112 年 10 月 14 日寶高 OPEN DAY 寫生日，並於活動現場（新北市新店

區寶高路 28 號）繳交。 

（2）請於 112 年 10 月 16 日前，將作品原件連同報名表書面寄至 114033 臺北市內湖區

文德路 171 巷 3 弄 9 號 2 樓「寶高繪畫徵件小組」收（郵戳為憑）。採親自送件者，請於

截止日 17 時前送達，逾時恕不受理。作品寄送前請於作品背面註記參賽人姓名與作品名

稱，並妥善包裝與保護，並如有毀損，視為自動放棄參賽資格。 

4. 歡迎喜愛繪畫之國中小學 3-9 年級在學學生參加，每人限報名一件作品，並需為個人獨立

創作。 

 

組別  國小組：3-6 年級學生 / 國中組：7-9 年級學生 

  

評選辦法 

由主辦單位邀集相關領域專業人士組成評審團隊，依以下評選標準遴選作品 

主題切合度 30%  故事性與整體創意表現 35%  視覺表現 35% 

 

獎勵辦法 

各組分別設 

首獎（1 名）獎金新台幣 8,000 元及獎狀 

貳獎（1 名）獎金新台幣 6,000 元及獎狀 

佳作（2 名）獎金新台幣 3,000 元及獎狀 

入選（6 名）頒發獎狀 

獲獎作品將有機會於「流動地誌──寶高公共藝術計畫」相關宣傳平台、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官方網站及「來趣新北金發局」臉書粉絲專頁進行線上展出。 

  

其他說明 

1. 參與徵件之著作內容，皆應出自參賽者原創，並無抄襲、代筆……或其他侵害第三人權利之

情事，並不得為參與其他比賽獲獎之作品。 

2. 參賽作品若有任何違反簡章規定之情事，視為無參賽資格，若該作品已獲獎，主辦單位得

取消其得獎資格，並請求退還已領取之獎金。 

3. 參賽者同意主辦單位有權不限次數將其作品全部或部份展示、攝影、出版、宣傳、重製、

散佈或授權第三人使用等，得不另計酬。 

4. 參與徵件作品若未達評審團隊審查標準，獎項得從缺。 

5. 參賽作品一律不予退件，主辦單位不負保管責任。 

6. 參賽者如為未成年者或限制行為能力人，需由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同意參賽，並於獲獎時

辦理相關事宜。 

7. 凡參賽即視同接受本徵件活動之各項規定，各項規定並得依實際狀況適當修正。 



我的城市冒險─寶高繪畫徵件國中/國小組 報名表 

 

參賽者姓名  

參賽組別 □ 國小組   □ 國中組 

參賽者基本資料 

就讀學校  班級  

聯絡人姓名  
聯絡電話  

手機號碼  

電子郵件 
 

（將用於聯繫本徵件相關事宜，並通知本計畫最新活動資訊，請務必填寫。） 

通訊地址  

參賽作品資料 

作品名稱  
作品縮圖 

（請將作品翻
拍或掃描圖像
插入此欄位） 創作媒材  

作品簡介 
 

（請利用 200 字以內文字，簡述創作想法） 

指導老師 （無則免填） 

注意事項 簽名欄 

1.請於 112 年 10 月 16 日前，將作品原件連同報名表書面寄至 114033

臺北市內湖區文德路 171 巷 3 弄 9 號 2 樓「寶高繪畫徵件小組」收

（郵戳為憑）。採親自送件者，請於截止日 17 時前送達，逾時恕不受

理。作品寄送前請於作品背面註記參賽人姓名與作品名稱，並妥善包

裝與保護，並如有毀損，視為自動放棄參賽資格。 

2.參與徵件之著作內容，皆應出自參賽者原創，並無抄襲、代筆……或其

他侵害第三人權利之情事，並不得為參與其他比賽獲獎之作品。 

3.參賽作品若有任何違反簡章規定之情事，視為無參賽資格，若該作品

已獲獎，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得獎資格，並請求退還已領取之獎金。 

4.參賽者同意主辦單位有權將參賽之影像、文字與資料等不限次數將其

全部或部份展示、攝影、出版、宣傳、重製、散佈等，得不另計酬。 

5.參與徵件作品若未達評審團隊審查標準，獎項得從缺。 

6.參賽作品一律不予退件，主辦單位不負保管責任。 

7.參賽者如為未成年者或限制行為能力人，需由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

同意參賽，並於獲獎時辦理獎項領取相關事宜。 

8.凡參賽即視同接受本徵件活動之各項規定，各項規定並得依實際狀

況作適當修正。 

9.本報名表務必完整填寫，若有缺漏、不實或不符規定者，主辦單位

有權取消參賽者及其作品之參賽資格。 

本人確實詳讀並同意遵守本

活動相關規定。 

 

此致 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參賽者： 

 

 

（簽章） 

 

- - - 

法定代理人/監護人： 

 

 

（無則免填）（簽章） 

-以上簽章請務必以本名正楷親簽- 

 



【我的城市冒險─寶高繪畫徵件】系列推廣活動 

 

 

 
寶高 OPEN DAY 寫生日 活動辦法 

 

時間  112 年 10 月 14 日 13:00-16:00 

13:00-13:30 報到並領取圖畫紙 

13:30-14:00 活動說明 

14:00-15:50 自由寫生 

15:50-16:00 繳交作品 

 

地點  寶高智慧產業園區（新北市新店區寶高路 28 號） 

報到/繳件 - 寶高智慧產業園區 1 樓大廳報到處 

寫生 範圍 - 寶高智慧產業園區室內外與周邊環境 

 

對象  

國小組：3-6 年級學生 / 國中組：7-9 年級學生 

（*歡迎老師、家長親友陪伴同行，陪伴者無需報名。） 

 

報名 

1. 線上報名 - 即日起至 10 月 6 日止，利用 ACCUPASS 活動網站報名。 

ACCUPASS 活動通網站搜尋「【我的城市冒險─寶高繪畫徵件】寶高 Open Day 寫生日」 

 

活動線上 

報名連結 

 

 

 

2. 現場報名 - 寫生日當天至活動現場報到處填寫報名資料並領取畫紙，即可完成報名。（現

場名額有限，發完為止） 

  



說明 

1. 交件作品須符合徵件主題，並未曾參與類似徵件、競賽或活動。 

2. 主辦單位將於現場提供每位參加者四開畫紙乙張，參加者亦可自備紙張，但尺寸以四開

（54.5*39.3cm）為原則，誤差勿大於±10％，不限紙張材質與直橫式方向。 

3. 參加者請自備畫具、顏料或其他所需創作素材，水彩、蠟筆、油彩、水墨、鉛筆素描、拼

貼……等繪畫技法與媒材不限，並不可使用電腦繪圖或合成方式進行創作。並請注意交件時

畫作需妥善乾燥，以免作品汙損，影響參賽權益，若有違者，主辦單位不負保管責任。 

4. 活動當日若未能及時完成交件，無法領取參加獎勵。唯參加者仍可於 112 年 10 月 16 日

前，將作品原件連同報名表書面寄至 114033 臺北市內湖區文德路 171 巷 3 弄 9 號 2 樓

「寶高繪畫徵件小組」收（郵戳為憑）；採親自送件者，請於截止日 17 時前送達，逾時恕

不受理。作品寄送前請於作品背面註記參賽人姓名與作品名稱，並妥善包裝與保護，並如

有毀損，視為自動放棄參賽資格。 

5. 歡迎喜愛繪畫之全國國中小學 3-9 年級在學學生參加，每人限報名一件作品，並需為個人

獨立創作。 

 

參加獎勵 

當天參加繪畫並完成作品交件者，可獲得紀念禮品乙份。 (限報名者本人領取，限量送完為止) 

 

其他說明 

1. 參與徵件之著作內容，皆應出自參賽者原創，並無抄襲、代筆……或其他侵害第三人權利之

情事，並不得為參與其他比賽獲獎之作品。 

2. 參賽作品若有任何違反簡章規定之情事，視為無參賽資格，若該作品已獲獎，主辦單位得

取消其得獎資格，並請求退還已領取之獎金。 

3. 參賽者同意主辦單位有權不限次數將其作品全部或部份展示、攝影、出版、宣傳、重製、

散佈或授權第三人使用等，得不另計酬。 

4. 參與徵件作品若未達評審團隊審查標準，獎項得從缺。 

5. 參賽作品一律不予退件，主辦單位不負保管責任。 

6. 參賽者如為未成年者或限制行為能力人，需由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同意參賽，並於獲獎時

辦理相關事宜。 

7. 凡參賽即視同接受本徵件活動之各項規定，各項規定並得依實際狀況適當修正。 

 

 

2023「流動地誌—寶高公共藝術計畫」 

 

結合徵件行動、田野採集、藝術創作，探索新店寶高智慧產業園區與大坪林寶斗厝周邊在地人

物、地景、產業、生活的獨特文本，挖掘回憶、動手創造，為寶高編織屬於明天的想像。 

 

 

主辦單位  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策劃執行  拾時文研工作室 

 


